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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77） 

 

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由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知悉有媒體報導倫敦法院就於美國一宗有關 Z&L Properties Inc. 的待決案件向本

公司董事張力先生授出保釋。 

本公司澄清 :其並無就保釋提供任何保證金、其於 Z&L Properties Inc. (由張力先生及其

關聯方擁有）並無權益及該案件將不會對本公司的業務及營運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啓明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思廉博士、張力先生、張輝先生及相立軍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張琳女士及李海倫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爾城先生、吳又華先生及
王振邦先生。 

 

 

* 僅供識別  

 


